北京语言大学教二楼智慧教学环境建设项目
更正公告

一、采购人名称：北京语言大学
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采购人联系方式：李老师 010-82303946
二、采购代理机构全称：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112室
项目联系人:成先生、周女士、鲁女士
电话:010-51909015
传真:010-53779910
三、首次公告日期：2019年08月23日
四、更正日期：2019年09月10日
五、更正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四、技术需求清单--4.2、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序号11 中教室用触控一体机”技术参数描述将“#54、在不使用其他设备或第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自带多屏联动功能，即在一路视频信号源输入的情况下可实现多个不同应用的多屏显示，并支持双屏互相控制。（需提供功能实景照片及界面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修改为“#54、可使用自有软件或第三方软硬件实现双屏互相控制功能需提供功能实景照片及界面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二）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四、技术需求清单--4.2、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序号12 小教室用触控一体机”技术参数描述将“54、在不使用其他设备或第三方软件的情况下需自带多屏联动功能，即在一路视频信号源输入的情况下可实现多个不同应用的多屏显示，并支持双屏互相控制。”修改为“54、可使用自有软件或第三方软硬件实现双屏互相控制功能”。
（三）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四、技术需求清单--4.2、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序号51 高清录播主机”技术参数描述将“#16、为保证产品不会对人体健康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需提供ROHS十项检测报告与证书的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修改为“16、为保证产品不会对人体健康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需提供ROHS十项检测报告与证书的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四）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四、技术需求清单--4.2、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序号104 网络服务器”技术参数描述中删除“#11、低碳认证：产品生产厂商需通过ISO 14064温室气体核查，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要求。
（五）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四、技术需求清单--4.2、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序号105 防火墙”技术参数描述中将“产品应具备ISCCC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修改为“产品应具备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六）将招标文件“第七章评标标准”中“六、评分标准-技术部分”里面“技术实施方案”、“证明文件”两项评分项进行修改，修改后如下：
	技术实施方案
（8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实施方案的详尽程度、完善性、合理性、可靠性及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等方面进行评审：
1.实施方案的内容详尽、完善、合理、可靠，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4分；
2.实施方案的内容较详尽，较完善，较合理，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2分；
3.实施方案的内容在完整性、合理性、可靠性等方面有欠缺的1分；
4.投标文件中未提供实施方案相关内容，得0分。
	0-4

	
	根据技术实施方案针对性进行评审：
1.技术实施方案针对性强得4分；
2.技术实施方案有一定针对性，但有欠缺得2分；
3.技术实施方案无针对性得0分。
	0-4

	证明文件
（2分）
	为保证产品性能及技术指标符合国内相关标准及用户实际使用需求，要求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每提供一项得1分，满分2分，不提供不得分。
（1）虚拟桌面授权项所投产品通过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认定、推广，提供行业推广证书复印件并加投标单位公章。
（2）视频处理器提供防尘等级IP6X认证、环境标志Ⅱ型产品认证证书；同时提供2项得分，缺少者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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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标时间变更为：2019年09月26日上午8:30-9:00（北京时间），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变更为：2019年09月26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投标、开标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113室。
（八）其他内容不变。

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2019年09月10日
